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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高齡化加上家庭功能弱化，高齡者逐漸無法倚賴同居之家屬，而必

須轉向飴場獲取財產管理及人身照顧之服務を我國信託業者雖推出了安養信

託等商品，但因現行信託法及民法監護制度之框架，有諸多受限之處を本文

考察美國兩種可規避監護制度的生前信託制度：可撤銷信託與財產管理信

託，輔現可撤銷信託原本的功能是規避遺產查驗，近來才逐漸輔票監護付а

作用，其特色是當委託人有判斷能力時，保留給委託人極大的權限を至於財

產管理信託，係以立法方式所肯認之不可撤銷信託，此制度關注者是る受益

人れ而非る委託人れ之利益；不過，它吸收了可撤銷信託的長處，亦即在る受

益人れ尚有判斷能力時，保留給受益人很大權限，直到受益人失去能力後，

受託人才獲得裁量權を此外，美國對於法定監護的最後手段性，以及信託與

法定監護｠持續性а理權授與並延時的權限調整，都有明文規範，以確保本

人的意願獲得尊重を有羚於此，我國也應重新考慮是否緩和信託的要物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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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明訂法定監護的最後手段性，並規定當法定監護與信託並延時，監

護人更動信託應經法院許可，以增進信託關係的安定性及強化本人之自我決

定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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